
（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總署的網站，全文可參閱 

http://www.customs.gov.cn/customs/302249/2480148/3556098/index.html）

附錄 

海关总署公告 2021 年第 16 号 

（关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货物减免税管理办法》实施有关事项的公告）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货物减免税管理办法》(海关总署令第 245 号，以下简称《办

法》）于 2020 年 12 月 21 日发布，自 2021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，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 

一、《办法》第五条中“受理减免税审核确认申请之日”是指：减免税申请人递交的申请

材料符合规定，海关予以受理的，海关收到申请材料之日为受理之日；减免税申请人提交的申

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规定的，海关一次性告知减免税申请人需要补正的有关材料，海关收

到全部补正的申请材料之日为受理之日。 

减免税申请人不按规定向海关提交齐全、有效、填报规范的申请材料的，海关不予受理。 

二、对于部分实行免税额度管理的税收政策，减免税申请人将该政策项下的减免税货物

转让给进口同一货物享受同等减免税优惠待遇的其他单位的，转出申请人的减免税额度不予恢

复，转入申请人的减免税额度按照海关审定的货物结转时的价格、数量或者应缴税款予以扣减。 

减免税货物因品质或者规格原因原状退运出境，减免税申请人以无代价抵偿方式进口同

一类型货物的，减免税额度不予恢复；未以无代价抵偿方式进口同一类型货物的，减免税申请

人在原减免税货物退运出境之日起 3 个月内向海关提出申请，经海关审核同意，减免税额度可

以恢复。 

对于其他提前解除监管的情形，减免税额度不予恢复。 

三、《办法》第六条、第七条规定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货物征免税确认通知书》

变更、撤销和延期，其办理时限参照《办法》第五条规定时限执行。 

四、《办法》第十九条规定的将减免税货物退运出境或出口，报关单的“监管方式”栏目

应按照贸易实际进行填报。 

五、2021 年 3 月 1 日前海关已出具且在有效期内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货物征

免税证明》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准予办理减免税货物税款担保证明》，仍可以继续使用。 

六、《办法》执行过程中涉及的法律文书及相关报表格式文本详见附件 1-23。 

七、本公告自 2021 年 3 月 1 日起实施。 

特此公告。 

附件：法律文书及相关报表格式文本 

海关总署 

2021 年 2 月 2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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